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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5137《汽车安全玻璃试验方法》分为5个部分:
———第1部分:力学性能试验;
———第2部分:光学性能试验;
———第3部分:耐辐照、高温、潮湿、燃烧和耐模拟气候试验;
———第4部分:太阳能特性试验;
———第5部分:耐化学侵蚀性和耐温度变化性试验。
本部分为GB/T5137的第2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T5137.2—2002《汽车安全玻璃试验方法 第2部分:光学性能试验》。本部分与

GB/T5137.2—2002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2章)。
———删除了“试验应用条件”,增加了“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2002年版的第3章)。
———修正了可见光透射比试验的试验目的为“测定安全玻璃是否具有一定的规则透射比”(见5.1,

2002年版的4.1);增加了试样要求(见5.2);修改了可见光透射比试验对光源的要求(见5.3.1,

2002年版的4.3.1);删除了“结果表达”和“替换方式”(见2002年版的4.5、4.6)。
———增加了试样要求(见6.2);增加了副像偏离试验中的环靶设备及对结果的表达要求(见6.4.1、

6.4.2.3),增加了观察者距离试样的距离要求(见6.4.2.2),删除了结果表达,将结果表达中有

关试验过程的部分移到试验程序中(见6.4.2.4,2002年版的5.4.3)。
———修改了准直望远镜试验的章节标题,将“试验程序”改为“试验原理”,将“结果表达”改为“试验

程序”(见6.5.2、6.5.3、2002年版的5.5.2、5.5.3);修正了准直望远镜试验装置图中样品的方向

(见图5,2002年版的图5);将先用靶式光源仪快速扫描的方法改为可选方法(见6.5.2、6.5.3,

2002年版的5.5.2、5.5.3)。
———删除了光畸变试验中幻灯机对光源的限制,并增加了屏幕的要求(见7.3,2002年版的6.3);增

加了R1、R2的偏差范围(见7.4.1);删除了“结果表达”,其内容放入试验程序中(见7.4.4,2002
年版的6.5)。

———修改了可见光反射比试验,增加了试样要求,取消了对仪器和标样的分级描述,将仪器分为光

谱光度计和光电积分光度计,删除了“结果表达”(见8.2、8.3、8.4,2002年版的9.2、9.3、9.4、

9.5)。
———删除了破碎后的可视性试验(见2002年版的第7章)。
———删除了颜色识别试验(见2002年版的第8章)。
———删除了5nm间隔时的S(λ)V(λ)和10nm间隔,保留了5nm间隔时的相对值S(λ)V(λ),对

公式进行了修改并将公式放入8.4.2中(见附录C,2002年版的附录A)。
本部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3538:1997《道路车辆 安全玻璃材料 光学性能试验》。
本部分与ISO3538:1997相比在结构上有较多调整,附录A列出了本部分与ISO3538:1997的章

条编号对照一览表。
本部分与ISO3538:1997相比存在技术性差异,这些差异涉及的条款已通过在其外侧页边空白位

置的垂直单线(|)进行了标示,附录B中给出了相关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的一览表。
本部分还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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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了标准名称。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14)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安

达玻璃技术有限公司、江苏铁锚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信义汽车部件(芜湖)有限公司、旭硝子汽车玻璃(中
国)有限公司、信义节能玻璃(四川)有限公司、信义汽车玻璃(深圳)有限公司、国家安全玻璃及石英玻璃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邱娟、吴辉廷、丁佐鑫、张丛丛、温玉刚、杜大艳、戴磊、何长龙、安永峰、王银茂、

杨建军、王晟、张平、隋超英、王精精、李博野、左辉霞、张京玲。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5137.2—1987、GB/T5137.2—1996、GB/T5137.2—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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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安全玻璃试验方法
第2部分:光学性能试验

1 范围

GB/T5137的本部分规定了汽车用安全玻璃的可见光透射比试验、副像偏离试验、光畸变试验和

可见光反射比试验的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汽车安全玻璃的试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本,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QC/T1119 汽车安全玻璃术语(QC/T1119—2019,ISO3536:2016,MOD)

3 术语和定义

QC/T1119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试验条件

除特殊规定外,试验应在下述环境条件下进行:

a) 环境温度:20℃±5℃;

b) 气压:8.60×104Pa~1.06×105Pa;

c) 相对湿度:40%~80%。

5 可见光透射比试验

5.1 试验目的

测定安全玻璃是否具有一定的规则透射比。

5.2 试样

应使用制品或试验片,试验片可以从制品上相应试验区域切取。试验前,试样应清洁干净,不应有

污物和结露。

5.3 试验设备

5.3.1 光源:钨丝灯,其灯丝在1.5mm×1.5mm×3mm的平行六面体内,或加限定光阑。光源光谱分

布应符合CIE标准照明体A的相对光谱功率分布。加于灯丝两端的电压应使色温为2856K±50K,
电压应稳定在±0.1%范围内。

5.3.2 光学系统:其测试原理示意图见图1。由焦距f 不小于500mm并经过色差校正的两个透镜L1
和L2 组成。透镜的相对口径不超过f/20。透镜L1 与光源之间的距离应能调节,以便获得基本平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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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束。在离透镜L1100mm±50mm处远离光源的一侧装一光阑A1,把光束的直径限制在7mm±
1mm内。第二个光阑A2,应放在与L1 具有相同性能的透镜L2 前,光源的成像应位于接收器的中心。
第三个光阑A3,其直径稍大于光源像最大尺寸的横断面,应放在接收器前,以避免由试样产生的散射光

落到接收器上。测量点应位于光束中心。

  说明:

1———光源;          5———光阑A2;

2———透镜L1; 6———透镜L2;

3———光阑A1; 7———光阑A3;

4———试样; 8———接收器。

图1 光学系统测试原理示意图

5.3.3 测量装置:接收器的相对光谱灵敏度应与CIE1931光谱光视效率相一致。接收器的敏感表面应

以散射介质覆盖,且至少应是光源像最大尺寸横断面的两倍。若使用积分球,则球的入射孔直径至少应

为光源像最大尺寸横断面的两倍。
接收器及配套指示仪器的线性不应大于满刻度的±2%或读数数值的±10%,选择小值。

5.4 试验程序

5.4.1 打开仪器电源,试样放入光路前,调整接收器显示值至100。遮挡光路,调整接收器显示值为0。

5.4.2 把试样放入光阑A1和A2之间,通过调整试样方位使光束与玻璃表面入射角为90°±5°。

5.4.3 测定试样的可见光透射比,读取接收器显示值n,结果保留1位小数。可见光透射比τr等
于n/100。

6 副像偏离试验

6.1 试验目的

测定主像与副像间的角偏差。

6.2 试样

以制品为试样。

6.3 试验方法

可采用两种试验方法:

a) 靶试验;

b) 准直望远镜试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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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靶试验

6.4.1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由以下几部分构成:

a) 靶式光源仪:由约300mm×300mm×150mm的光盒制成,其前面蒙有不透明黑纸或涂有无

光泽黑漆的玻璃制成的靶,可选择图2中的任意一种。光盒内使用合适的光源照明,内表面涂

无光泽白色涂层。

b) 试样支架:可将试样以实车安装角安放并可在水平及垂直方向转动和移动。
单位为毫米

a) 环靶 b) 点环靶

说明:

1 ———环靶中的环;

2 ———点环靶中的环;

3 ———点环靶的中心点;

D———对于环靶,为环的外径;对于点环靶,为点环靶的中心点外缘到环内侧最近的一点之间的距离;

d ———环的外径与内径之差,为2mm。

图2 靶的示意图

图2中,D 由式(1)得出:

D=1000xtanη …………………………(1)

  式中:

D———'对于环靶,为环的外径;对于点环靶,为点环靶的中心点外缘到环内侧最近的一点之间的距

离,单位为毫米(mm);

x———试样与靶间距离,单位为米(m);

η———副像偏离的极限值,单位为分(')。

6.4.2 试验程序

6.4.2.1 按图3设置试样。将仪器设置在暗室或暗处以便观察。试样与靶间距离不应小于7m。

6.4.2.2 将试样在水平方向回转,保证被测点的水平切线与观察方向基本垂直,并在水平和垂直方向移

动,以观察整个试验区域,见图4。观察者距离试样的距离应尽量接近实车乘坐人与玻璃之间的距离,
透过试样进行观察,也可使用单筒望远镜进行观察。

6.4.2.3 对于环靶,记录环的副像与环是否完全分离,即是否超过极限值η。

6.4.2.4 对于点环靶,记录位于靶式光源仪中央的光斑的副像是否超过与圆环内缘相切的点,即是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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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极限值η。

  说明:

1 ———观察位置;

2 ———安全玻璃(试样);

3 ———副像偏离的极限值η;

4 ———靶;

5 ———光源;

6 ———安装角;

x ———观察距离,x≥7m。

图3 试样摆放及观察示意图

  说明:

1———观察位置;

2———安全玻璃(试样);

3———水平方向的切线;

4———靶;

5———被测量点。

图4 靶式光源仪观察示例(俯视图)

6.5 准直望远镜试验

6.5.1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由以下几部分构成:

a) 准直望远镜仪:由准直镜和望远镜组成,可按图5建立,应满足表1中的条件。也可使用任何

等效的光学系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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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准直望远镜仪元件的要求

元件 要求

聚光镜 口径>8.6mm

毛玻璃 口径>聚光镜口径

滤光片 中心孔径约为0.3mm,滤光片直径>8.6mm

极坐标分划板 直径>8.6mm

物镜(图5中物镜6,物镜9) f≥86mm,口径10mm

黑斑 直径约0.3mm

物镜(图5中物镜12) f=20mm,口径≤10mm

  b) 试样支架:可将试样以实车安装角安放,并可在水平及垂直方向转动和移动。

  说明:

1———灯泡;              9 ———物镜;

2———聚光镜; 10———焦平面;

3———毛玻璃; 11———黑斑;

4———滤光片; 12———物镜;

5———极坐标分划板; 13———望远镜;

6———物镜; 14———安装角;

7———光轴; 15———准直镜。

8———安全玻璃(试样);

图5 准直望远镜试验装置

6.5.2 试验原理

准直镜将中心有一亮点的极坐标系成像于无限远处。见图6。
在望远镜的焦平面内放置一个直径比亮点的投影稍大的不透明斑于光轴上以遮住亮斑。
当造成副像的试样以实车安装角放置在望远镜和准直镜之间时,一个副的、较弱的亮点就呈现在与

极坐标中心相距一定距离的位置。副像偏离值可由望远镜观察极坐标中出现的副像所处的位置读取,
结果保留至整数位。

注:黑斑与极坐标中心处亮点间的距离为光学偏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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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1———副像;

2———主像;

3———视场中心。

图6 准直望远镜试验观察示例

6.5.3 试验程序

为了容易看到副像的存在,将仪器设置在暗室或暗处。用准直望远镜仪测定试样在实车安装角状

态下最严重的区域,以确定最大的副像偏离值。也可先用靶式光源仪以简单快速的扫描方法检查安全

玻璃,以确定在哪些区域出现副像最严重。

7 光畸变试验

7.1 试验目的

测定安全玻璃的光畸变。

7.2 试样

以制品为试样。

7.3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由以下几部分构成:

a) 幻灯机:选用合适光源;焦距不应小于90mm;相对孔径应为约1/2.5。其光路如图7所示,在
透镜前约10mm处放置一直径8mm的光阑。

b) 幻灯片:投影影像为暗背景上的亮圆阵列,幻灯片的质量和对比度应符合试验要求,以便把测

量误差控制在5%以内。在光路中未放入试样时,幻灯片应在屏幕上得到如图8所示的影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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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说明:

1———光源;

2———幻灯片;

3———光阑,直径8mm;

4———透镜;

5———聚光镜。

图7 幻灯机光路

  说明:

D———投影到屏幕上的圆的直径,单位为毫米(mm)。

图8 幻灯片投影影像示意图

  图8中,D 由式(2)得出:

D=
R1+R2

R1
×4 …………………………(2)

    式中:

  R1———幻灯机的光阑到试样的距离,单位为毫米(mm);
  R2———试样到屏幕的距离,单位为毫米(mm)。

  注1:由于光学系统可能引起光畸变,建议仅采用投射像的中心区域进行测量。

  注2:为了保证测量精度,布置仪器时最好使比值R1/R2等于1。

c) 试样支架:将试样以实车安装角安放,并可在水平及垂直方向转动或移动。

d) 屏幕:白色,无反光。

e) 检验样板:在需要迅速评价的地方,可使用如图9所示的检验样板来测量光斑尺寸的变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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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1———下限;

2———未畸变的像;

3———上限;

A———畸变的像与未畸变的像的半径偏差。

图9 检验样板

  图9中,A 由式(3)得出:

A=0.145ΔαLR2 …………………………(3)

    式中:

  ΔαL ———光畸变的极限值,单位为分(');

  R2 ———试样到屏幕的距离,单位为米(m)。

7.4 试验程序

7.4.1 将幻灯机、试样、屏幕按图10设置在暗室或暗处。确保 R1为4000mm±100mm,R2在

2000mm±100mm到4000mm±100mm之间。

7.4.2 确定在无试样的状态,屏幕上圆形亮斑的直径为D(mm)。当R1=R2=4000mm时,按式(2),

D 为8mm。

7.4.3 将试样以实车安装角安放在试样支架上。将试样在水平方向回转,保证被测点的水平切线与观

察方向基本垂直,并在水平和垂直方向移动,以观察整个试验区域,测定投影到屏幕上的圆形的最大的

变形量,记为Δ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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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1 ———幻灯机;

2 ———光圈;

3 ———光轴;

4 ———安全玻璃(试样);

5 ———屏幕;

6 ———安装角;

R1———幻灯机的光阑到试样的距离,单位为毫米(mm);

R2———试样到屏幕的距离,单位为毫米(mm)。

图10 光畸变试验仪器布置

7.4.4 由测定的最大变形量Δd,按式(4)计算光畸变的最大值,结果保留1位小数。

Δα=
Δd

0.29R2
…………………………(4)

  式中:

Δα———光畸变,单位为分(');

Δd———最大变形量,单位为毫米(mm);

R2 ———试样到屏幕的距离,单位为米(m)。

8 可见光反射比试验

8.1 试验目的

测定安全玻璃在标准照明体 A条件下的可见光反射比。

8.2 试样

应使用制品或试验片,试验片可以从制品上相应试验区域切取。试验前,试样应清洁干净,不应有

污物和结露。

8.3 试验设备

8.3.1 试验设备可分为光谱光度计和光电积分光度计,最大允许误差不应大于1.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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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光谱光度计应能从测得的光谱反射比值ρ(λ),利用标准照明体A相对光谱功率分布函数SA(λ)
和CIE光谱光视效率V(λ)来计算对标准照明体A条件下的可见光反射比。

8.3.3 光电积分光度计光源的相对光谱功率分布应符合CIE标准照明体A,探测器的相对光谱响应应

符合CIE光谱光视效率V(λ),并直接生成标准照明体A的可见光反射比。

8.3.4 试验设备的几何(光学)条件应为下列情况之一:

a) 漫射/垂直(d∶0°),试样被积分球漫射照明,试样法线和测量光束的轴线之间的夹角不应超

10°。接收光束至少有一端光束中任一光线与自身光轴的夹角不超过5°。

b) 垂直/漫射(8°∶d),试样被一束光线照明,该光束的轴线与试样法线的夹角不应超过8°,用分

球收集反射光通量。照明光束至少有一端光束中任一光线与自身光轴的夹角不超过5°。

8.3.5 试验设备积分球的直径不应小于100mm,且开口总面积不应大于球内表面积的10%,球内表面

用几乎对光谱无选择性的高漫反射材料来均匀涂敷。

8.3.6 试验设备的吸光阱应为能把透射光引起的反射减少到所测可见光反射比值的1%或更小的装

置,也能挡住试样另一面的杂散透过光。

8.4 试验程序

8.4.1 清洁试样。

8.4.2 对于光谱光度计,按式(5)计算可见光反射比,结果精确至0.1%。

ρA=∑
780

380
ρ(λ)S(λ)V(λ) …………………………(5)

  式中:

ρA    ———标准照明体A条件下的可见光反射比;

ρ(λ) ———光谱光度计测得的光谱反射比值;

S(λ)V(λ)———标准照明体A相对光谱功率分布函数和CIE光谱光视效率的乘积的相对值,参见附

录C。

8.4.3 对于光电积分光度计,直接测量试样,所得值即为可见光反射比,结果精确至0.1%。

8.4.4 记录试样的类型、所用的仪器、试样的可见光反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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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与ISO3538:1997相比的结构变化情况

  本部分与ISO3538:1997相比在结构上有较多调整,具体章条编号对照情况见表A.1。

表 A.1 本部分与ISO3538:1997的章条编号对照情况

本部分章条编号 对应的ISO3538:1997章条编号

1 1

2 —

3 2

4 3

— 4

5 5.1

5.1 5.1.1

5.2 —

5.3 5.1.2

5.3.1 5.1.2.1

5.3.2 5.1.2.2

5.3.3 5.1.2.3

5.4 5.1.3

— 5.1.4

— 5.1.5

6 5.2

6.1 5.2.1

6.2 —

6.3 5.2.2

6.4 5.2.3

— 5.2.3.1

6.4.1 5.2.3.2

6.4.2.1 5.2.3.3

6.4.2.2 5.2.3.3

6.4.2.3 5.2.3.4

6.4.2.4 5.2.3.4

6.5 5.2.4

6.5.1 5.2.4.1

6.5.2 5.2.4.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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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本部分章条编号 对应的ISO3538:1997章条编号

6.5.3 5.2.4.3

— 5.2.4.4

7 5.3

7.1 5.3.1

7.2 —

— 5.3.2

7.3 5.3.3

7.4 5.3.4

7.4.1 —

7.4.2 —

7.4.3 5.3.4.1

7.4.4 5.3.4.2

— 5.3.4.3

— 5.3.5

— 5.3.6

— 5.4

8 5.5

8.1 5.5.1

8.2 —

8.3 5.5.2

8.3.1 5.5.2.1、5.5.3.6

— 5.5.2.2

8.3.2 5.5.3.4

8.3.3 5.5.3.3

8.3.4 5.5.2.1

8.3.5 5.5.2.1

8.3.6 5.5.2.3

— 5.5.3.1

— 5.5.3.2

— 5.5.3.5

— 5.5.3.7

— 5.5.3.8

— 5.5.3.9

— 5.5.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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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本部分章条编号 对应的ISO3538:1997章条编号

8.4 5.5.4

8.4.1 —

8.4.2 —

8.4.3 —

— 5.5.4.1

— 5.5.4.2

— 5.5.4.3

— 5.5.4.4

— 5.5.4.5

8.4.4 5.5.5

附录A —

附录B —

附录C 附录A

— 附录B

— 附录C

— 附录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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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与ISO3538:1997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

  表B.1给出了本部分与ISO3538:1997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

表B.1 本部分与ISO3538:1997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

本部分章条编号 技术性差异 原因

2  增加了“第2章 规范性引用文件”  方便查找引用文件

—  删除了ISO3538第4章“试验的应用”  对标准实施不具备实际性操作意义

5.2  增加了“5.2试样”  使试样要求更详细明确

5.3.1  修改光源为“钨丝灯”,增加要求“或加限定光阑”  根据我国检测仪器的发展现状修订

5  删除了ISO3538中5.1.4“结果表达”
 其内容绝大多数仍属于试验过程,已被

试验程序包含

5  删除了ISO3538中5.1.5“替换方式”  根据我国检测仪器的发展现状修订

6.2  增加了“6.2试样”  使试样要求更详细明确

6.4  删除了ISO3538中5.2.3“原理”
 该方法原理已经很明晰,不在标准中

表述

6.4.2.2
 增加“观察者距离试样的距离应尽量接近实车乘坐

人与玻璃之间的距离”
 使试验操作更明确并具指导性

6.5.1  修正了准直望远镜试验装置图中样品的方向  使试验操作更明确并具指导性

6.5.3  将先用靶式光源仪快速扫描的方法改为可选方法
 根据实际试验程序的需求修订,使程序

更为合理

6.5.3  删除了ISO3538中5.2.4.4“结果表达”
 其内容绝大多数仍属于试验过程已被

试验程序包含

7  删除了ISO3538中5.3.2“原理”
 该方法原理已经很明晰,不在标准中

表述

7.2  增加了“7.2试样”  使试样要求更详细明确

7.3  删除了幻灯机对光源的限制
 ISO3538中对光源的要求不适用于实

际操作

7.3  增加了“屏幕”  使试验操作更明确并具指导性

7.4  删除了ISO3538中5.3.4.3“使用光电设备测量”  根据我国检测仪器的发展现状修订

7.4  删除了ISO3538中5.3.6“替换方式”  根据我国检测仪器的发展现状修订

7.4.1  增加了R1、R2 的偏差范围  试验步骤更详细明确

7.4.2
 增加了在无试样状态下,屏幕上圆形壳斑的直径D
的要求

 试验步骤更详细明确

7.4.4  将ISO3538中5.3.5“结果表达”放入试验程序中  其内容绝大多数仍属于试验过程

8.2  增加了“8.2试样”  使试样要求更详细明确

8.3
 删除了一级仪器和二级仪器的分类,删除了标样和

试样。将仪器分为光谱光度计和光电积分光度计
 根据我国检测仪器的发展现状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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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续)

本部分章条编号 技术性差异 原因

8.4
 删除了一级仪器和二级仪器的校准、测量和计算,

增加了清洁试样的要求、用光谱光度计计算可见光反

射比的公式及光电积分光度计的测量要求

 使试验操作更明确并具指导性

—  删除了ISO3538中5.4破碎后的可视性试验  汽车安全玻璃产品标准中未涉及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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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S(λ)V(λ)值

  标准照明体A的波长和S(λ)V(λ)值见表C.1。

表 C.1 波长和S(λ)V(λ)值

波长

nm
S(λ)V(λ)
(相对值)

波长

nm
S(λ)V(λ)
(相对值)

波长

nm
S(λ)V(λ)
(相对值)

波长

nm
S(λ)V(λ)
(相对值)

380 0.00 485 0.4004 590 4.2703 695 0.0519

385 0.00 490 0.5195 595 4.0377 700 0.0375

390 0.00 495 0.6812 600 3.7731 705 0.0273

395 0.00 500 0.8958 605 3.4853 710 0.0199

400 0.0005 505 1.1877 610 3.1781 715 0.0144

405 0.0005 510 1.5399 615 2.8620 720 0.0102

410 0.0009 515 1.9519 620 2.5350 725 0.0074

415 0.0018 520 2.3856 625 2.1901 730 0.0051

420 0.0037 525 2.7860 630 1.8522 735 0.0037

425 0.0079 530 3.1609 635 1.5529 740 0.0028

430 0.0134 535 3.4983 640 1.2813 745 0.0018

435 0.0208 540 3.8000 645 1.0343 750 0.0014

440 0.0306 545 4.0618 650 0.8184 755 0.0009

445 0.0426 550 4.2830 655 0.6372 760 0.0005

450 0.0584 555 4.4691 660 0.4861 765 0.0005

455 0.0788 560 4.6109 665 0.3624 770 0.0005

460 0.1052 565 4.6971 670 0.2651 775 0.0005

465 0.1381 570 4.7286 675 0.1960 780 0.00

470 0.1807 575 4.7004 680 0.1460 — —

475 0.2377 580 4.6137 685 0.1043 — —

480 0.3109 585 4.4668 690 0.0732 — —

  注:5nm间隔的相对值S(λ)V(λ)总和为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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